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指定高级管理人员代行公司财务负责人职责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

程》和《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讨论的《关于指定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金美成先生代行公司财务负责人职责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基

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经认真研究，现就本议案所涉及的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胡文进先生因退休原因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为

保证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在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之前，指定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金美成先生代行公司财务负责人职责。经审核，金美成先生

具备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所需的财务会计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全体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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